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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特定身分青年協助措施 
 

113年 8月 15日修 

一、 依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實施計

畫訂定。 

二、 為保障特定身分青年政策參與機會，凡居住、戶籍、求學或就職於花蓮、

臺東、離島、依當年度數位發展部公告之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

之偏遠地區(如附件 1)，或具原住民、身心障礙、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

之特定身分青年，如其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地距所出席之實體 Talk辦

理地點 30 公里以外，且全程參與者，可憑證明(須出具票根)申請往返所

需之交通費補助。 

三、 另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於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之偏遠地

區青年，如為線上參與 Talk，考量設備及連線品質等因素，須另至其他實

體空間，全程參與者，可憑證明(須出具票根)申請往返至該實體空間所需

之交通費補助。 

四、 請領交通費注意事項如下： 

(一) 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於中華民國離島者，最高可補助往返經濟艙

機票、機場至活動地點往返之火車自強號票價；居住(戶籍)或求學(就

職)於中華民國本島者，最高可補助自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地至

活動地點往返之高鐵標準車廂票價。 

(二) 本協助措施原則不支給計程車、公車、捷運等交通費，特殊情形且事

前經本署同意得予支給。身障者如需無障礙接送，得申請支給居住地

至實體審議 Talk辦理地點(含第三點所述之實體空間)往返計程車資。 

(三) 搭乘飛機者支給經濟艙票價，乘機日期去程應為活動當日或前一日，

回程應為活動當日或後一日方為有效；搭乘高鐵者，乘車日期均限活

動當日，方為有效。無法檢附上列日期之單據者，則需改搭乘火車或

客運。 

(四) 上述交通費單據均需檢附票根核銷。 

(五) 請領交通費者應於活動結束後一星期內，將請款單暨領據（如附件 2）、



2 

相關證明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戶籍地證明或求學或就業之證明

文件、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

發之證明文件）、去回程交通單據、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以掛號方

式寄至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天下學習)，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

南京東路二段 139號 11樓，收件人：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天下學

習)，信封並備註「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交通補助。 

五、 本協助措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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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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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特定身分青年交通費請款單暨領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參與之 Talk

場次 

辦理日期：○年○月○日 

討論議題：○○○○○○ 

Talk 類型 □實體   □線上 

交通工具 

去程出發地：__________；目的地：___________    

回程出發地：__________；目的地：____________ 

(請勾選交通工具種類) 

□高鐵   □台鐵   □客運  □計程車(限身障者無障礙接送)  

交通費總額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正(中文正楷大寫填寫) 

實付金額 

(此欄由承辦單位審

核填寫)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正 

地址 

(請依請領身分

條件填寫戶籍或

現居地址) 

郵遞區號□□□□□□ 

         縣市       市/鎮/區/鄉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特定身分資格 

(勾選符合之資格及

條件，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於花蓮/臺東/離島/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規

定之偏遠地區 

□原住民 □身心障礙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領款人簽名 
(請於此欄簽名) 

 

帳戶資訊 

行庫資料               銀行           分行，銀行代碼： 

戶名  帳號  

(浮貼帳戶存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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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單據 

(浮貼交通費相關單據) 

身分證明 

文件 

(浮貼身份資格相關文件) 

※請領交通費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特定身分青年包含(1)因現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於花蓮、臺東、離島、當年度電信事

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之偏遠地區、(2)原住民、(3)身心障礙、(4)中低收入戶、(5)低收入戶。 
2. 符合前點 5 款條件任一款資格者，且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地距實體 Talk 活動地點 30 公里

以外，始可申請往返必要之交通費。 
3. 另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於電信事業普及服務管理辦法規定之偏遠地區青年，參與線上 Talk

場次，全程參與者，可憑證明(須出具票根)申請往返本署同意之網路空間所需之交通費補助。 
4. 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於中華民國離島者，最高可補助該地往返 Talk 地點經濟艙機票、機場

至活動地點往返之火車自強號票價；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於臺灣本島者，最高可補助自依

所申請之居住(戶籍)或求學(就職)地至活動地點往返之高鐵標準車廂票價。 
5. 原則不支給計程車、公車、捷運等交通費，特殊情形且事前經本署同意得予支給，另身障者

如需無障礙接送，得申請支給居住地至實體審議 Talk 辦理地點(或本署同意之網路空間)往返

計程車資 
6. 搭乘飛機者支給經濟艙票價，乘機日期去程應為活動當日或前一日，回程應為活動當日或後

一日方為有效；搭乘高鐵者，乘車日期均限活動當日，方為有效。無法檢附上列日期之單據

者，則需改搭乘火車或客運。 
7. 交通費單據均需檢附票根核銷。 
8. 請款方式：請領交通費者應於活動結束後一星期內，填妥本請款單暨領據及廠商資料表，以

掛號方式寄回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天下學習)，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39
號 11 樓，收件人：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天下學習)，信封並備註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交通補助，俾憑辦理核銷。 

9. 每場請單獨填寫一張請領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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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類別 □ 廠商 □ 員工 □ 稿費.版稅 □ 其他    
付款方式 □ 開票 □ 電匯 
付款條件 □ 月結 45 天(聯賣) □ 月結 60 天 □ 月結 90 天 

廠商資料表 

建檔年月: 
 

 合作法人●天下雜誌(股)公司 □天下生活(股) 公司□親子天下(股) 公司 
104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39 號 11 樓
TEL：(02)2507-8627 
承辦人員    
填妥後請回傳至 FAX(02)                              
基本資料（請依廠商或個人擇一填寫） 

本公司為配合電腦自動化作業，往來廠商貨款改以電匯方式
支付，直接經由銀行匯款系統將應付款撥入 貴公司指定之
銀行帳戶內。敬請協助提供以下資料，並加蓋公司發票章，附
上存摺封面影本，掛號或傳真寄回本公司，不便之處，敬請見
諒。 

□ 廠商 □ 個人(免填付款條件)  

建檔編號： 建檔編號： 

公司名稱： 個人姓名： 

(須為開立發票及匯款帳戶之公司名稱) (須為實際支付款項及扣繳憑單對象) 

統一編號： 身份證字號： 

                    

公司地址：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日） 

電話： （夜） 

E-Mail：(匯款通知用) E-Mail：(匯款通知用) 

委託電匯資料 *銀行匯款手續費將由貨款中扣除 

個人請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以下資料由本公司填寫供內部建檔使用 

 

 

此份文件不可用做行銷方面用途，其餘因營運之需要而使用者，不在此限 
 

 

文件所含之資訊為集團所獨有或須經相關單位主管授權核可方能存取。外洩、遺失足以造成集團聲譽、安全或利益 
重大損害。 

 

 

文件編號：CWG-FA-401 版本：V2 

機密等級：機密 保存期限：5 年 

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 銀行代號 分行代號 匯款帳號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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